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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16 (港幣櫃台)及 80016 (人民幣櫃台) 

 
二○二五年十一月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 投票表決結果 

 

於二○二五年十一月六日舉行之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週年大會」），週年大會之主席要求就提呈之各項決議案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接納截至二○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董事局報告書與核數師報告書。 
 

2,243,813,040 

(99.942232%) 

1,296,946 

(0.057768%) 

2.  宣派末期股息。  2,245,111,280 

(100.000000%) 

5 

(0.000000%) 

3. 

 

 

 

 

 

 

 

 

 

 

 

 

 

 

(i) (a) 重選郭炳聯先生為董事。 2,087,476,575 

(92.979598%) 

157,614,409 

(7.020402%) 

(b) 重選馮國綸博士為董事。 2,038,175,430 

(90.783645%) 

206,915,545 

(9.216355%) 

(c) 重選梁乃鵬博士為董事。 1,950,418,161 

(86.873854%) 

294,697,114 

(13.126146%) 

(d) 重選范鴻齡先生為董事。 2,240,260,216 

(99.783750%) 

4,855,059 

(0.216250%) 

(e) 重選郭基泓先生為董事。 2,126,373,586 

(94.712135%) 

118,717,389 

(5.287865%) 

(f) 重選陳康祺先生為董事。 2,139,114,039 

(95.280004%) 

105,967,763 

(4.719996%) 

(ii) 釐定董事袍金（建議主席、副主席及其他每位   

董事於截至二○二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董事

袍金分別為港幣三十二萬元、港幣三十一萬元及

港幣三十萬元）。 

2,244,298,045 

(99.963622%) 

816,730 

(0.036378%) 

4.  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核數師及授權董事局    

釐定其酬金。 

2,218,468,759 

(98.813178%) 

26,645,520 

(1.186822%) 

5.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購回股份（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的           

第 5項決議案）。 
 

2,244,479,278 

(99.971182%) 

647,007 

(0.02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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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發行新股（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的            

第 6項決議案）。 
 

1,767,855,577 

(78.742478%) 

477,254,827 

(21.257522%) 

7.  透過加入購回股份之數目而將發行新股的一般授權             

擴大（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的第 7項決議案）。 

1,748,116,366 

(77.863643%) 

496,983,281 

(22.136357%) 

 

由於以上每項決議案均獲超過 50%之票數贊成，因此所有決議案皆正式通過為普通                

決議案。 

 

特別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8.  採納新組織章程細則（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的第 8 項           

決議案）。 

2,072,999,430 

(92.336085%) 

172,059,405 

(7.663915%) 

 

由於以上決議案獲超過 75%之票數贊成，因此該項決議案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案。 

 

 

附註: 

 

1. 賦予本公司股份持有人出席週年大會權利，並於會上就所有決議案有表決權之                            

股份數目：2,897,780,274股。 

 

2. 賦予本公司股份持有人出席週年大會權利，惟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 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任何決議案之股份數目：無。 

 

3. 上市規則規定須於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表決權之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所持股份數目：無。 

 

4. 概無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二○二五年十月九日之通函內表示有意於週年大會上就           

任何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5. 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聘於週年大會作為點票之監票員。 

 

6. 除馮國綸博士外，其他本公司董事均親身出席週年大會。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容上達 

 
 

香港，二○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由九名執行董事郭炳聯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郭顥澧為其替代董事)、 
黃植榮(副董事總經理)、雷霆(副董事總經理)、郭基煇、郭基泓、董子豪、馮玉麟、馮秀炎及            
陳康祺；兩名非執行董事關卓然及郭基俊；以及七名獨立非執行董事葉廸奇、王于漸、李家祥、   
馮國綸、梁乃鵬、梁高美懿及范鴻齡組成。 
 
 

本公告以英文及中文發出。中英文版本內容如有任何不相符，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